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9號

原      告  林怡君  

被      告  超遊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林伯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消）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被告所營運金好運娛樂城之海王傳說赤焰冥龍遊戲

(下稱系爭遊戲)長期玩家，依系爭遊戲機制，擊殺BOSS即可

取得獎勵。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

系爭遊戲畫面之各玩家動作均同步一致，無任何網路延遲、

畫面不同步及邊界問題等跡象，而右上角玩家之所有彈道均

在尚未接近BOSS前，即已被其他魚隻消滅，故右上角玩家之

砲台角度及彈道方向並未射擊至BOSS，惟被告之伺服器卻將

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明顯判定瑕疵，導致

原告失去可能取得獎勵之機會利益損害。

　㈡依系爭遊戲設計，等級提升須長期投入與押注行為，原告多

年儲值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目前帳號等級達

15,207等，可見原告對被告之遊戲平台具有長期且高度之信

賴基礎，被告應確保遊戲系統判定正確、電磁紀錄完整，而

被告拒絕提供伺服器原始紀錄，亦未能排除遊戲系統異常，

　　，且多次推遲、拒絕答覆，致原告信賴利益受損，被告已違

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使用者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4、1

7、20、22條規定，此行為構成契約不完全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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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若事前知悉系爭遊戲畫面可能與獎勵結果判定不符，原

告將停止或大幅減少儲值行為，爰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信賴利

益損害70,000元。又若系爭遊戲畫面判定正確，原告極可能

取得該擊殺BOSS分數及相關獎勵，原告因此受有30,000元之

機會利益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

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曾向原告說明遊戲畫面可能因各玩家遊戲時

連線之網路速度差異受影響，不得單以一玩家之遊戲畫面草

率斷定伺服器電磁紀錄之完整性。又被告有留存原告於113

年10月16日晚上8時52分至8時57分許，進行系爭遊戲之電磁

紀錄，該電磁紀錄紀載，右下角玩家即原告(帳號：殺魚假

人頭)在遊戲期間並未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而同一遊

戲畫面右上角玩家(帳號：一時興起)多次擊中「BOSS覺醒霸

王蟹」，被告並無違反系爭合約第14條之規定。又被告於接

獲申訴後均於15日內回覆處理，無違反系爭合約第20條規定

之情事。另被告從未終止與原告間就系爭遊戲之契約關係，

系爭合約第22條無適用餘地，原告不得依該條規定請求賠

償。再者，被告為線上遊戲提供業者，原告付費後，即可使

用被告所提供之電玩遊戲，被告已依約提供遊戲服務，原告

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受有100,000元之損害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所營運之系爭遊戲玩家，兩造簽有系爭合

約；而原告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被告之伺服

器將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導致原告失去可

能取得該擊殺分數及獎勵；又原告前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消費

爭議協商，雙方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

爭合約、臺北市政府函、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

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機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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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損害30,0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

辯。經查：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

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

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

號判決參照）。是依上開規定意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違

約情形，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稱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第17條約定「乙方(即被

告，下同)並應維持甲方（即原告，下同）相關電磁紀錄之

完整。」「乙方應依本契約之規定負有於提供本服務時，維

護其自身電腦系統，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電腦系統或電磁紀錄受到破壞，或電腦系統運作異

常時，乙方應於採取合理之措施後儘速予以回復。乙方違反

前二項規定或因遊戲程式漏洞致生甲方損害時，應依甲方受

損害情形，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乙方能證明其無過失者，得

減輕其賠償責任。乙方電腦系統發生第二項所稱情況時，於

完成修復並正常運作之前，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費用。甲方

因共用帳號、委託他人付費購買點數衍生與第三人間之糾

紛，乙方得不予協助處理。」，被告應有留存原告完整之電

磁紀錄之義務，故應由被告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

紀錄。而依被告所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錄（見

本院卷第141頁)，並未見原告在系爭遊戲取得「BOSS覺醒霸

王蟹」之電磁紀錄，是以依前揭規定，本件原告既主張其系

爭遊戲內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而「受有損害」，即應

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所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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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乙節，原告固提出系爭遊戲錄影檔、遊戲畫面擷圖為

佐，然該遊戲畫面擷圖及說明係原告自行研究撰寫，性質同

原告之主張，尚難遽採為證據，且亦無法證明被告所提供之

伺服器有異常狀況。此外，原告僅泛稱受有信賴利益損害7

0,000元、機會利益損害30,000元，而未提出證據佐證，以

及其價值為何，均無法認定，況縱令被告伺服器未判定右上

角玩家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亦未必由原告擊中「BOSS

覺醒霸王蟹」，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侵害其權益

之事實，自不能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⒊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

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固定有明文。惟

消保法之商品責任，係屬侵權行為責任，而非契約責任（固

有利益之保護，係侵權責任法之特徵）。故依消保法第7條

第1項，商品使用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固有利益

受侵害時，方得依消保法之規定請求賠償。惟查，依上所

述，原告係主張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導致原告受有信

賴利益及機會利益損害之情形，然除無法舉證，已如前述

外，因原告亦未舉證其身體或其他財產權因此受有損害，是

原告之固有利益既未受有侵害，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

為本件主張，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線上遊戲契約、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求

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

麗，爰一併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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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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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9號
原      告  林怡君  
被      告  超遊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林伯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消）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被告所營運金好運娛樂城之海王傳說赤焰冥龍遊戲(下稱系爭遊戲)長期玩家，依系爭遊戲機制，擊殺BOSS即可取得獎勵。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系爭遊戲畫面之各玩家動作均同步一致，無任何網路延遲、畫面不同步及邊界問題等跡象，而右上角玩家之所有彈道均在尚未接近BOSS前，即已被其他魚隻消滅，故右上角玩家之砲台角度及彈道方向並未射擊至BOSS，惟被告之伺服器卻將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明顯判定瑕疵，導致原告失去可能取得獎勵之機會利益損害。
　㈡依系爭遊戲設計，等級提升須長期投入與押注行為，原告多年儲值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目前帳號等級達15,207等，可見原告對被告之遊戲平台具有長期且高度之信賴基礎，被告應確保遊戲系統判定正確、電磁紀錄完整，而被告拒絕提供伺服器原始紀錄，亦未能排除遊戲系統異常，
　　，且多次推遲、拒絕答覆，致原告信賴利益受損，被告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使用者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4、17、20、22條規定，此行為構成契約不完全給付。
　㈢原告若事前知悉系爭遊戲畫面可能與獎勵結果判定不符，原告將停止或大幅減少儲值行為，爰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又若系爭遊戲畫面判定正確，原告極可能取得該擊殺BOSS分數及相關獎勵，原告因此受有30,000元之機會利益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曾向原告說明遊戲畫面可能因各玩家遊戲時連線之網路速度差異受影響，不得單以一玩家之遊戲畫面草率斷定伺服器電磁紀錄之完整性。又被告有留存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晚上8時52分至8時57分許，進行系爭遊戲之電磁紀錄，該電磁紀錄紀載，右下角玩家即原告(帳號：殺魚假人頭)在遊戲期間並未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而同一遊戲畫面右上角玩家(帳號：一時興起)多次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被告並無違反系爭合約第14條之規定。又被告於接獲申訴後均於15日內回覆處理，無違反系爭合約第20條規定之情事。另被告從未終止與原告間就系爭遊戲之契約關係，系爭合約第22條無適用餘地，原告不得依該條規定請求賠償。再者，被告為線上遊戲提供業者，原告付費後，即可使用被告所提供之電玩遊戲，被告已依約提供遊戲服務，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受有100,000元之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所營運之系爭遊戲玩家，兩造簽有系爭合約；而原告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被告之伺服器將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導致原告失去可能取得該擊殺分數及獎勵；又原告前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消費爭議協商，雙方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約、臺北市政府函、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機會利益損害30,0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參照）。是依上開規定意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違約情形，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稱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第17條約定「乙方(即被告，下同)並應維持甲方（即原告，下同）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乙方應依本契約之規定負有於提供本服務時，維護其自身電腦系統，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電腦系統或電磁紀錄受到破壞，或電腦系統運作異常時，乙方應於採取合理之措施後儘速予以回復。乙方違反前二項規定或因遊戲程式漏洞致生甲方損害時，應依甲方受損害情形，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乙方能證明其無過失者，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乙方電腦系統發生第二項所稱情況時，於完成修復並正常運作之前，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費用。甲方因共用帳號、委託他人付費購買點數衍生與第三人間之糾紛，乙方得不予協助處理。」，被告應有留存原告完整之電磁紀錄之義務，故應由被告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錄。而依被告所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錄（見本院卷第141頁)，並未見原告在系爭遊戲取得「BOSS覺醒霸王蟹」之電磁紀錄，是以依前揭規定，本件原告既主張其系爭遊戲內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而「受有損害」，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所受損害為何乙節，原告固提出系爭遊戲錄影檔、遊戲畫面擷圖為佐，然該遊戲畫面擷圖及說明係原告自行研究撰寫，性質同原告之主張，尚難遽採為證據，且亦無法證明被告所提供之伺服器有異常狀況。此外，原告僅泛稱受有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機會利益損害30,000元，而未提出證據佐證，以及其價值為何，均無法認定，況縱令被告伺服器未判定右上角玩家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亦未必由原告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侵害其權益之事實，自不能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⒊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固定有明文。惟消保法之商品責任，係屬侵權行為責任，而非契約責任（固有利益之保護，係侵權責任法之特徵）。故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商品使用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固有利益受侵害時，方得依消保法之規定請求賠償。惟查，依上所述，原告係主張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導致原告受有信賴利益及機會利益損害之情形，然除無法舉證，已如前述外，因原告亦未舉證其身體或其他財產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之固有利益既未受有侵害，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為本件主張，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線上遊戲契約、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爰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9號

原      告  林怡君  

被      告  超遊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林伯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消）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被告所營運金好運娛樂城之海王傳說赤焰冥龍遊戲(下

    稱系爭遊戲)長期玩家，依系爭遊戲機制，擊殺BOSS即可取

    得獎勵。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系

    爭遊戲畫面之各玩家動作均同步一致，無任何網路延遲、畫

    面不同步及邊界問題等跡象，而右上角玩家之所有彈道均在

    尚未接近BOSS前，即已被其他魚隻消滅，故右上角玩家之砲

    台角度及彈道方向並未射擊至BOSS，惟被告之伺服器卻將擊

    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明顯判定瑕疵，導致原

    告失去可能取得獎勵之機會利益損害。

　㈡依系爭遊戲設計，等級提升須長期投入與押注行為，原告多

    年儲值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目前帳號等級達

    15,207等，可見原告對被告之遊戲平台具有長期且高度之信

    賴基礎，被告應確保遊戲系統判定正確、電磁紀錄完整，而

    被告拒絕提供伺服器原始紀錄，亦未能排除遊戲系統異常，

　　，且多次推遲、拒絕答覆，致原告信賴利益受損，被告已違

    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使用者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4、1

    7、20、22條規定，此行為構成契約不完全給付。

　㈢原告若事前知悉系爭遊戲畫面可能與獎勵結果判定不符，原

    告將停止或大幅減少儲值行為，爰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信賴利

    益損害70,000元。又若系爭遊戲畫面判定正確，原告極可能

    取得該擊殺BOSS分數及相關獎勵，原告因此受有30,000元之

    機會利益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曾向原告說明遊戲畫面可能因各玩家遊戲時

    連線之網路速度差異受影響，不得單以一玩家之遊戲畫面草

    率斷定伺服器電磁紀錄之完整性。又被告有留存原告於113

    年10月16日晚上8時52分至8時57分許，進行系爭遊戲之電磁

    紀錄，該電磁紀錄紀載，右下角玩家即原告(帳號：殺魚假

    人頭)在遊戲期間並未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而同一遊

    戲畫面右上角玩家(帳號：一時興起)多次擊中「BOSS覺醒霸

    王蟹」，被告並無違反系爭合約第14條之規定。又被告於接

    獲申訴後均於15日內回覆處理，無違反系爭合約第20條規定

    之情事。另被告從未終止與原告間就系爭遊戲之契約關係，

    系爭合約第22條無適用餘地，原告不得依該條規定請求賠償

    。再者，被告為線上遊戲提供業者，原告付費後，即可使用

    被告所提供之電玩遊戲，被告已依約提供遊戲服務，原告並

    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受有100,000元之損害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所營運之系爭遊戲玩家，兩造簽有系爭合

    約；而原告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被告之伺服

    器將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導致原告失去可

    能取得該擊殺分數及獎勵；又原告前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消費

    爭議協商，雙方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

    爭合約、臺北市政府函、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

    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機會利

    益損害30,0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經查：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

    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

    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

    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

    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

    號判決參照）。是依上開規定意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違

    約情形，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稱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第17條約定「乙方(即被

    告，下同)並應維持甲方（即原告，下同）相關電磁紀錄之

    完整。」「乙方應依本契約之規定負有於提供本服務時，維

    護其自身電腦系統，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

    安全性。電腦系統或電磁紀錄受到破壞，或電腦系統運作異

    常時，乙方應於採取合理之措施後儘速予以回復。乙方違反

    前二項規定或因遊戲程式漏洞致生甲方損害時，應依甲方受

    損害情形，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乙方能證明其無過失者，得

    減輕其賠償責任。乙方電腦系統發生第二項所稱情況時，於

    完成修復並正常運作之前，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費用。甲方

    因共用帳號、委託他人付費購買點數衍生與第三人間之糾紛

    ，乙方得不予協助處理。」，被告應有留存原告完整之電磁

    紀錄之義務，故應由被告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

    錄。而依被告所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錄（見本

    院卷第141頁)，並未見原告在系爭遊戲取得「BOSS覺醒霸王

    蟹」之電磁紀錄，是以依前揭規定，本件原告既主張其系爭

    遊戲內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而「受有損害」，即應由

    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所受損害為

    何乙節，原告固提出系爭遊戲錄影檔、遊戲畫面擷圖為佐，

    然該遊戲畫面擷圖及說明係原告自行研究撰寫，性質同原告

    之主張，尚難遽採為證據，且亦無法證明被告所提供之伺服

    器有異常狀況。此外，原告僅泛稱受有信賴利益損害70,000

    元、機會利益損害30,000元，而未提出證據佐證，以及其價

    值為何，均無法認定，況縱令被告伺服器未判定右上角玩家

    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亦未必由原告擊中「BOSS覺醒霸

    王蟹」，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侵害其權益之事實

    ，自不能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⒊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

    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

    ，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

    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

    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

    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

    責任，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固定有明文。惟消

    保法之商品責任，係屬侵權行為責任，而非契約責任（固有

    利益之保護，係侵權責任法之特徵）。故依消保法第7條第1

    項，商品使用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固有利益受侵

    害時，方得依消保法之規定請求賠償。惟查，依上所述，原

    告係主張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導致原告受有信賴利益

    及機會利益損害之情形，然除無法舉證，已如前述外，因原

    告亦未舉證其身體或其他財產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之固

    有利益既未受有侵害，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為本件主

    張，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線上遊戲契約、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求

    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

    ，爰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5年度中消小字第9號

原      告  林怡君  

被      告  超遊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宗翰  

訴訟代理人  林伯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消）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被告所營運金好運娛樂城之海王傳說赤焰冥龍遊戲(下稱系爭遊戲)長期玩家，依系爭遊戲機制，擊殺BOSS即可取得獎勵。原告於民國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系爭遊戲畫面之各玩家動作均同步一致，無任何網路延遲、畫面不同步及邊界問題等跡象，而右上角玩家之所有彈道均在尚未接近BOSS前，即已被其他魚隻消滅，故右上角玩家之砲台角度及彈道方向並未射擊至BOSS，惟被告之伺服器卻將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明顯判定瑕疵，導致原告失去可能取得獎勵之機會利益損害。

　㈡依系爭遊戲設計，等級提升須長期投入與押注行為，原告多年儲值總額已逾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目前帳號等級達15,207等，可見原告對被告之遊戲平台具有長期且高度之信賴基礎，被告應確保遊戲系統判定正確、電磁紀錄完整，而被告拒絕提供伺服器原始紀錄，亦未能排除遊戲系統異常，

　　，且多次推遲、拒絕答覆，致原告信賴利益受損，被告已違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使用者合約(下稱系爭合約)第14、17、20、22條規定，此行為構成契約不完全給付。

　㈢原告若事前知悉系爭遊戲畫面可能與獎勵結果判定不符，原告將停止或大幅減少儲值行為，爰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又若系爭遊戲畫面判定正確，原告極可能取得該擊殺BOSS分數及相關獎勵，原告因此受有30,000元之機會利益損害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曾向原告說明遊戲畫面可能因各玩家遊戲時連線之網路速度差異受影響，不得單以一玩家之遊戲畫面草率斷定伺服器電磁紀錄之完整性。又被告有留存原告於113年10月16日晚上8時52分至8時57分許，進行系爭遊戲之電磁紀錄，該電磁紀錄紀載，右下角玩家即原告(帳號：殺魚假人頭)在遊戲期間並未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而同一遊戲畫面右上角玩家(帳號：一時興起)多次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被告並無違反系爭合約第14條之規定。又被告於接獲申訴後均於15日內回覆處理，無違反系爭合約第20條規定之情事。另被告從未終止與原告間就系爭遊戲之契約關係，系爭合約第22條無適用餘地，原告不得依該條規定請求賠償。再者，被告為線上遊戲提供業者，原告付費後，即可使用被告所提供之電玩遊戲，被告已依約提供遊戲服務，原告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受有100,000元之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為被告所營運之系爭遊戲玩家，兩造簽有系爭合約；而原告113年10月間進行系爭遊戲過程中，被告之伺服器將擊殺及獎勵結果判定歸於右上角玩家，導致原告失去可能取得該擊殺分數及獎勵；又原告前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消費爭議協商，雙方調解不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約、臺北市政府函、本院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稽，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又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機會利益損害30,000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其未就利己事實盡舉證責任一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參照）。是依上開規定意旨，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有違約情形，自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⒉原告雖稱依系爭合約第14條第1項、第17條約定「乙方(即被告，下同)並應維持甲方（即原告，下同）相關電磁紀錄之完整。」「乙方應依本契約之規定負有於提供本服務時，維護其自身電腦系統，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電腦系統或電磁紀錄受到破壞，或電腦系統運作異常時，乙方應於採取合理之措施後儘速予以回復。乙方違反前二項規定或因遊戲程式漏洞致生甲方損害時，應依甲方受損害情形，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乙方能證明其無過失者，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乙方電腦系統發生第二項所稱情況時，於完成修復並正常運作之前，乙方不得向甲方收取費用。甲方因共用帳號、委託他人付費購買點數衍生與第三人間之糾紛，乙方得不予協助處理。」，被告應有留存原告完整之電磁紀錄之義務，故應由被告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錄。而依被告所提供原告在系爭遊戲帳號之電磁紀錄（見本院卷第141頁)，並未見原告在系爭遊戲取得「BOSS覺醒霸王蟹」之電磁紀錄，是以依前揭規定，本件原告既主張其系爭遊戲內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而「受有損害」，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就原告所受損害為何乙節，原告固提出系爭遊戲錄影檔、遊戲畫面擷圖為佐，然該遊戲畫面擷圖及說明係原告自行研究撰寫，性質同原告之主張，尚難遽採為證據，且亦無法證明被告所提供之伺服器有異常狀況。此外，原告僅泛稱受有信賴利益損害70,000元、機會利益損害30,000元，而未提出證據佐證，以及其價值為何，均無法認定，況縱令被告伺服器未判定右上角玩家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亦未必由原告擊中「BOSS覺醒霸王蟹」，原告既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侵害其權益之事實，自不能認原告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⒊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固定有明文。惟消保法之商品責任，係屬侵權行為責任，而非契約責任（固有利益之保護，係侵權責任法之特徵）。故依消保法第7條第1項，商品使用人之生命、身體、健康及財產等固有利益受侵害時，方得依消保法之規定請求賠償。惟查，依上所述，原告係主張因被告之伺服器判定錯誤，導致原告受有信賴利益及機會利益損害之情形，然除無法舉證，已如前述外，因原告亦未舉證其身體或其他財產權因此受有損害，是原告之固有利益既未受有侵害，則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為本件主張，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線上遊戲契約、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所為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爰一併駁回之。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玟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廿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0　　日

　　　　　　　　　　　　　　　　  書記官　廖于萱  



